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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評量切結書 

我是學生__________， ____年 _____班 ____號，學號：__________ 

  已詳閱並確認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及「國立南科

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暨補充規定」，並於校內公告規定

之成績確認截止日前，完成各項成績確認。 

  我理解若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確認或追蹤法規及簡章最新版本，

以致影響自身權益時，責任須自負。我對學校以上之規定並無異議，

特此聲明！ 

  此致    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（簽名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（請親自簽章）： 

註：本切結書請交給班長，統一於 9 月 5 日(四)中午 12:30 前，繳回教務處註冊組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0 8 月 3 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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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科實中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暨補充規定，已載明於本年度學生手冊。 

以下針對常見問題進行說明： 

一、重補修 

（一）用詞說明 

1.重修：重新修習課程。學期成績不及格而未取得學分之科目，「得」重修。 

2.補修：補上未修課程。因故（如轉學、轉組）未修習之必修課程，「應」補修。 

3.重補修：口頭慣稱，為上述兩項之合稱。 

（二）成績查詢畫面說明 

1.各學期不及格科目查詢：可查詢需「重修」科目。 

2.應補修清單-異動生：可查詢需「補修」科目。 

如下圖，請注意！查詢畫面為「重修」或「補修」 

 

二、學期成績單 

根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七條至第十條，格式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進位說明： 

1.學期單科：計算至整數位 

2.學期總平均、學年總平均：計算至小數點後一位 

（二）期末處理：共 3項，範例狀況如下圖 

1.補考 

2.重修 

3.升級 

學生成績 

→ 

學分是否取得 
補救辦法 

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

及格 及格 及格 取得 取得  

及格 40-59.4 分 及格 取得 取得 
補考（非必要）， 
補考後可提升學期成績 

及格 
0-39.4 分 
不可參加補考 

及格 取得 取得  

及格 40-59.4 分 不及格 上學期取得 暫時未取得 
1.補考  
2.重修 

及格 
0-39.4 分 
不可參加補考 

不及格 上學期取得 暫時未取得 重修 

不及格 40-59.4 分 不及格 暫時未取得 暫時未取得 
1.補考  
2.重修 

不及格 0-39.4 分 不及格 暫時未取得 暫時未取得 重修 

 

高級中等學校 
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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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學年學分制 

（一）說明：學業成績採學年學分制。同一名稱科目若學年成績及格，即可得到上下學期學分；若

學年成績不及格，僅能得到及格的學期學分數。（採學年學分制的自然科選修科目：高二物理、

高二化學、高二生物、高三生物） 

（二）例子：高一數學  

1.上學期 63分(4學分)，下學期 57分(4學分)→平均 60分→可得上下學期學分，共 8學分。 

2.上學期 65分(4學分)，下學期 54分(4學分)→平均 59.5分→僅可得上學期學分，共 4學分。 

四、繁星成績計算 

（一）計算原則：以「補考前原始成績」計算，含學期必修單科學業成績（計算至整數位）、學期

學業成績總平均（計算至小數點後一位），若有更動，請以最新版招生簡章為主。 

（二）操作方式：系統提供學生查詢補考前成績，請在繁星成績確認單發放後，於校內規定截止時

間內，自行確認核對。 

 

（三）欄位說明： 

 


